
114-116 年度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指標說明會問題回覆 115/03/18 

一、行政管理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1-2-1 

機構負責人及主
管人員 

1. 負責人在場且
了解機構運作。 

Q: 主管人員走動式管理中的觀看監視器影像，可以每日
自主管理檢核表佐證嗎? 

A: 可以，可依機構需求自行調整。 

Q: 負責人要定期輔導及定期輔導並有紀錄，請問是指托
育123的主管人員巡堂紀錄表，還是指什麼？ 

A: 負責人可以依照自己想要了解機構運作的項目或內

容去記錄。 

Q: 請問評委所帶的照度計與機構的照度計數值不同時，
如何處理? 

A: 負責人可以依照自己想要了解機構運作的項目或內容
去記錄。 

2. 主管人員了

解機構運作。 

★11403後資料需
符合。 

1-3-4 

請假代理與交接 

1.確實執行請假
代理制度。。 

Q: 請問若老師連續請2天以上的假，交接單內容都是差
不多可以用複印的嗎?還是需要每天都手寫? 

A: 職務交接的內容可以打字，如果是一次請假多天，交
接單只要寫一次，但可能含括不同情境的工作內容。 

Q: 請問請假的交接單，如果是半小時~兩小時也需要嗎? 

A: 應視請假時段是否需要交接工作來決定是否書寫，基
本上可以半天為原則來填寫交接單。 

Q: 請問"臨時(當日早上)"請假,只要假單即可不需"交接
代理內容"對嗎? 

A: 請假者臨時請假無法書寫交接單，但代理者可以書寫
代理內容。 

2.填具完整交接
紀錄。 

1-3-5 

工作人員體檢 

1.全體工作人員
依規定定期體
檢。 

Q: 代理廚工部份，若廚工請假是護理師進廚房，也要一
年1次體檢嗎? 

A: 偶爾代理不需要，若廚工請假超過2個月，長期代理
廚工者就需要一年1次體檢。 

Q: 離職人員2年內體檢體檢資料，例如113年3月到職有
體檢資料，原則上115年3月需體檢，但如果已知115年4

月要離職，仍需體檢資料嗎？ 

A: 原則上兩次體檢間不可以有空窗期。 

Q: 2個月以上的代理廚工，需要每年一次定期體檢。請問
是只要是代理廚工工作的人員，就需要每年一次定期體

2.體檢項目均含
A肝（IgM、
IgG）、胸部X

光、傷寒。 

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檢嗎? 還是說這個代理廚工會來代理2個月以上的工作
時間，才需要每年一次定期體檢? 

A: 代理廚工會代理2個月以上的工作時間，就需要每年
一次定期體檢。 

Q: 請問體檢報告是看收件日還是報告日呢？ 

A: 兩次體檢都統一看收件日或報告日的日期。 

Q: 請問護理師傷寒是血清檢驗就可以對嗎？ 

A: 托育人員及廚工以外的工作人員可以血清檢驗傷寒。 

1-4-3 

收托收費證明與
財產盤點 

1.每年所有收托
嬰幼兒均開立有
訊息完整之收費
證明。 

Q: 財產清冊在114.03以前的教玩具，是否也需要列在教
玩具清冊裡呢? 

A: 114.03之後需要備有財產清冊及盤點紀錄，如果有中央
補助款補助的教玩具，即需財產清冊，其他11403之前購
買的教玩具，或許某些細項資料無可查詢，但是品項的名稱
及類別應該還是可以列冊並於114.03之後留有盤點紀錄。 

Q: 1-5-2-2 財產清冊在電腦裡的文件檔有寫出金額，但不
想讓工作同仁知道物品金額，故盤點表沒有金額，可以
嗎? 

A: 「財產清冊」應含物品購買金額，但「盤點表」的重
點在該項物品之所在及其狀態，金額非盤點表必要項目。 

2. 設有完整詳細
的財產清冊，並
每年至少盤點一
次。 

★11403後資料需
符合。 

1-5-1 

專業人員(含主
管及托育人員)

在職訓練 

1.每年安排專業
人員(含主管及托
育人員)18小時以
上專業相關的在
職訓練。 

Q: 請問老師一年當中有請3個月的育嬰留停，研習時數也
要上滿18小時嗎？ 

A: 依在職期間的比例計算研習時數。 

Q: 三年內各類3小時研習.今年評鑑是看哪三年? 

A: 今年評鑑期程為113年07月01日至115年06月30日。此
項評鑑指標公布時間點為114.03，當下托育人員就可審視
自己113年的研習類別，並於114年及115年去符合此項指
標的要求。 

Q: 代理兼職托育人員之研習規定? 

A: 代理托育人員每2年應接受8小時以上基本救命術訓
練、每年應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課程。 

Q: e等公務員去年上過的課程，今年能重複上嗎?有最新
的課表? 

A: 目前沒有規範不能上同樣的課程，但是線上課程每年
最多採認6小時。 

Q: 護理人員已有6年120小時的換執照積分時數，護理師
是否可以不用每年18小時呢?感染管控的4-8小時即可? 

2.在職進修類別
多元。 

★11403後資料需
符合。 

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A: 護理師6年120小時的換執照積分時數已經超過每年
18小時的規範。惟應內含每年4-8小時的感染管控相關研
習。。 

Q: 請問新進老師若在前機構上的研習時數僅研習條，並
未登錄托育服務整合系統，那未登錄系統的研習時數，也
可以延用到新機構嗎?還是一定要系統上有顯示的時數
才可以延用? 

A: 對新進人員的研習時數要求，為其到職新機構後，依
到職的月份採計符合比例的時數。只要是社會局核可的
研習，都可被認列入該人員當年度的研習時數。 

Q: 研習時數 到職未滿三個月是否不用看研習時數，還
是連到職未滿一個月或是只有一個月都要有依照比例的
研習時數？ 

A: 到職一個月內依規定要上感染管控4小時，這4小時就
符合2個月要有3小時的研習時數之要求。所以，到職滿一
個月就要看研習時數。 

Q: 研習3年各類3小時，查核的範圍是以個人或全體評鑑
日回推3年嗎？還是評鑑前2年，因為評鑑當年度尚未結
束無法納入計算？ 

A: 檢視的是評鑑期間機構全體工作人員的研習時數。今
年的評鑑檢視的區間是113年07月01日－115年06月30

日。 

Q: 研習3年各類3小時, 年度研習時數是以"人"來計算，
還是以機構呢，例:人員114/6月到職，入職前的研習時數
也算在3年內各類裡嗎? 

A: 研習時數檢視的是該機構的各個工作人員，如是新進
人員，會要求到職後依時間比例的研習時數。新到職前的
當年度研習時數可以認列入當年度，但感染管控的4小時
需到職後重新上課。 

1-5-2 

安全衛生訓練 

1.安全教育。 
Q: 離職人員，每年有一次安全訓練，例如︰115年3月離
職，115年資 也仍需要？ 

A: 檢視1-5-2-1項目時，機構於評鑑期間內的每個年度負
責安全教育的人員需有一次以上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或
消防安全訓練。如果這位原本負責機構安全教育的人員於
3月份離職前並未上安全相關研習，機構需另外安排負責
安全教育業務的人員，並於115年度完備安全相關研習。 

Q: 安全教育算次，但只有2小時可以嗎 

A: 目前評鑑指標的規範是檢視安全教育相關訓練一次，並
未規範時數。 

Q: 請問負責安全衛生人員，一年要有一次以上托育安全

2.所有專業人員
每2年接受8小時
以上基本救命術
訓練。 

3.感染管制教育
訓練。 

4.廚工每年接受
衛生講習至少 4

小時。 

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相關訓練，請問上第六類的研習算嗎？有規定時數嗎? 

A: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第六大類裡的(一)托
育安全皆屬安全教育範疇。 

Q: 清潔人員、護理人員、行政人員也需要每二年8小時CPR

課程嗎？想提供建議 每兩年的cpr課程 能不能到期日以
月份為主，例如113年3月10上課，兩年後開課日期是115年
3月14日，變成改為2月初就要上課，cpr課程一直需要提前
上課，不知可否建議改成115年3月份有進行cpr課程即可 

A; 本項指標規範所有專業人員每2年需接受8小時以上基
本救命術訓練。所有在職的專業人員含主管人員、專任及
代理托育人員、護理師。如果行政人員具備托育人員資格，
會進班代理托育人員，則必須接受相關研習訓練。 基本救
命術的研習時數，要求每兩年要有8小時，沒有要求開課日
期要無縫銜接。 

Q: 請問離職人員是指評鑑期間內離職的人嗎? 

A: 是。 

Q: 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每年接受至少8小時感染管制課程，
線上研習可以嗎？ 

A: 線上課程亦可，但每年最多採認6小時。 

Q: 請問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是護理師，主任有需要上8小時
的感染管制課嗎? 

A: 感染管制專責人員要有8小時，其餘人員至少要有4小
時。 

Q: 所有在職人員都需要感染管制4小時的時數，而1-5-2-4

廚工每年需要接受衛生講習，如果在e等公務園上了4小時
的衛生講習以及4小時的感染管制課程，但線上課程僅認可
6小時，那這樣對於廚工本人而已是否有完成感染管制以及
衛生講習的時數呢？ 

A: 只能認其中一項。 

Q: 請問托育人員上了感染管控課程4小時，但無核備在18

小時內，那這題算分嗎? 

A: 原則上托育人員上的研習課程，需經社會局核可的課程
才能計算時數。 

Q: 新進人員感控 如果他當年度已經上過感控是否提出到
職前紀錄即可? 

A: 所謂的新進人員，是以他新到職這個機構來定義。即使
這位人員該年度已經上過4小時感染管控課程，他到職新機
構一個月內仍需再上4個小時的感染管控課程。 

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Q: 托育人員到職不到1個月離職，也要上感染管制嗎? 可
提出離職後才上完課的證明嗎? 

A: 新進人員到職未滿一個月就離職的情形，不要求他需備
有感染管控研習證明。 

Q: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，新進人員需一個月內完成，但沒有
開課，導致沒有在一個月內完成，是否為不符合 

A: 沒有符合指標要求，就不符合。 

Q: 如果老師115.1月開始請長假，都沒有來中心，也需要上
感染管控、在職訓練嗎 

A: 有請假證明就不用。 

Q: 員工離職日期早於感染管制課程公告時間，該如何認
定？ 

A: 評鑑期間內的離職員工，會看完整年度。例如，她113

年9月到職，115年3月離職，她113年到職一個月內、及114

年都要有感染管控4小時研習證明，但115年不會被要求。 

Q: 托嬰中心每年需完成4至8小時之感染管制課程，是否可
提供可認列的課程類型或主題範圍為何？因過去曾有雙方
各自認定的標準不同，而修習相關課程後，卻被認定不符
合感染管制時數之情形，想進一步確認以避免再次發生。 

A: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係指長期照護矯正機關（構）與場所
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6條內容。 

Q: 離職人員也要看當年度8小時的感控時數不合理，因是
在當年度年底前上完即可，如年度間就離職，離職人員基
本上也不會配合研習，未上滿時數就離職也無法規規範 

A: 離職人員的感染管控時數會看評鑑期間的第一年及第
二年，第三年因為還在研習期間，並不會要求。 

Q: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請問親子館人員，也需要完成感控課
程嗎？ 

A: 親子館人員如果具備托育人員資格，偶爾會進入班級代
理托育人員工作，就需要。 

Q: 同一個協會轉調不同園區，當年度已經上過感染管控課
程，但到新園所還是需要1個月內上完感染管控4小時嗎? 

A: 是的。 

Q: 廚工衛生講習，上一個廚工114年2月離職，下個廚工114

年3月到職，請問2月離職廚工114年也需要參加衛生講習證
明嗎? 

A: 114年3月到職的廚工有參加相關研習證明即可。 

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Q: 1-5-4 廚工因個人因素 無法參加CPR課程 請問是否可
以有部分分數 

A: 目前的評鑑指標沒有要求廚工需上基本救命術。 

1-6-1 

機構中心會議 

1.每月至少召開
中心會議1次(內
容涵蓋托育或行
政)，並留有詳細
會議紀錄。 

Q: 每次會議都一定要有決議事項嗎 

A: 端看該次會議討論事項。只是，不能每次會議都沒有決
議事項。 

Q: 中心行政、教保會議等是否可合併 

A: 目前評鑑指標沒有規範這兩項會議需單獨召開。 

2.按決議事項確
實追蹤並執行。 

1-6-4 

逃生避難演練 

1.每半年辦理逃
生演練。 

Q: 老師有說明到小寶班在地震時無法進行趴下掩護的動
作，但老師拿巧拼墊蓋住頭部保護的動作又不夠有保護
力，請托育人員們想想其他辦法。針對這部分希望老師可
以給更具體的方式說明 

A: (1)就近有掩蔽體時，大一點的嬰兒協助其翻趴於掩
蔽體下方，托育人員也要於旁掩護保護自己頭頸，並
面對嬰幼兒適時出聲安撫嬰幼兒情緒，例如：「老師在
這裡。」待地震稍歇，確認安全後再疏散嬰幼兒。(2)

若就近無掩蔽體，托育人員於所處空間內相對安全的
位置或主要柱子旁就地避難，大一點的嬰兒協助其翻
趴，用隨手可得的軟墊、枕頭或棉被或手臂保護嬰兒

和自己的頭頸部，或置於自身下方協助防護，並面對
幼兒適時出聲安撫嬰幼兒情緒，例如：「老師在這裡」。
待地震稍歇，確認安全後再疏散嬰幼兒。 

Q: 請問建築物外的安全集散點有規定什麼地方嗎?還是
只要建築物外面就可以? 

A: 離開建築物到不會被火災或地震波及的空曠處。集結
點名時，眼睛一定要注視幼兒並呼喊全名，避免驚慌而
混淆 

Q: 落實全中心逃生演練，是要114.3月以後符合就好，還
是之前113年也要落實全中心 

A: 114.3月以後要符合指標要求。 

Q: 請問就地避難也可以列入演練嗎?(有垂降設備) 

A: 確認起火點在教室外 / 門外時，托育人員嘗試用
手背輕觸門把測溫，若門把很燙，開門縫觀察到煙霧，
應關門退回室內，打開對外窗求救，在相對安全的空
間避難等待救援。但逃生避難演練應規劃不同起火點、
不同逃生路線。 

Q: 逃生演練、地震演習只能躲在桌下嗎? 系統櫃是否

2.落實全中心逃
生避難演練。 

★適用11503後資
料。 

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可以躲? 

A: 地震時師生應躲在桌子下、活動室內相對安全的角
落或主要柱子旁，需注意牆上懸掛的吊扇、鏡子、櫥櫃
或置物架上的物品是否會掉落，避免被砸到而受傷。 

Q: 逃生避難演練到建築物外的安全集散點 是指火災
嗎?地震有需要嗎? 

A: 火災及地震，最終都要避難演練到建築物外的安全
集散點。 

Q: 請問中心在2樓，逃生避難演練時如果只到1樓樓梯
口這樣可以嗎? 

A: 逃生避難演練，最後都要到建築物外的安全集散
點。 

Q: 相關資源的認識與應用是指需要備妥防災參考指
引並提供工作人員知悉以利運用的意思嗎？ 

A: 各機構的環境、人力條件不同，各機構宜依自身條
件及需求去蒐集、整理相關資源，以便避難時應用。 

Q: 全中心應落實逃生避難演練到建築外的安全集散
點因中心是在大樓的3樓，請問是要逃到1樓的外面嗎?

還是可以在中心有三樓陽台 (陽台外有安全逃生溜下
去的設備) 

A: 請看「就地避難也可以列入演練嗎?」之回覆。 

Q: 本中心位於國小 3 樓，火災發生時第一優先採取
水平避難，疏散至另一棟獨立防火區建築。此規畫業
經消防局現場勘查確認可行，視為符合安全集散點之

要求。請問委員此避難策略之呈現方式是否妥適？還
是建議垂直逃生?或是否集散點能在其他棟大樓? 

A: 水平疏散至另一棟獨立建築的防火區，沒問題。但逃
生避難演練應規劃不同起火點、不同逃生路線。 

其他 QQ1: 機構依輔導建議逐步修正與優化各項表單及紀錄內容，致使不同階段之
文件版本有所差異， 然實務上若要求評鑑時所有文件須呈現一致版本，是否
意味需將過往歷程紀錄進行全面調整，方符合評分標準？懇請釐清： 一、資
料一致性之定義與判定範圍。 二、歷程性修正文件是否可保留不同版本。 三、
評分時係以最新制度版本或歷程完整性為優先依據。 

 

AA1: 評鑑時會檢視評鑑期間的資料，被檢視到的資料內容要能符合指標要
求。 

 


